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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针对缅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严峻形势，云南公安机关不
断强化与缅甸相关地方执法部
门的边境警务合作，持续开展
多轮打击行动。近日，在前期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基础上，打
击行动再添重大战果，497名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分两批
移交临沧公安机关，209名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移交普洱
公安机关，其中网上在逃人员
26名，有力打击了境外诈骗分
子的嚣张气焰。

今年9月以来，云南西双版
纳、普洱等地公安机关通过与
缅甸相关地方执法部门开展边

境警务执法合作，一大批境外
诈骗窝点被成功铲除，一大批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被移
交我方。为持续掀起打击声
势，纵深推进打击行动，在云南
省公安厅的指挥部署下，普洱
公安机关进一步扩大战果，209
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于
10月1日成功移交我方。同时，
临沧公安机关边境警务执法合
作取得重大进展，缅甸相关地
方执法部门分别于9月25日和
10月7日，先后两批向我方移交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497
名。这是继西双版纳、普洱公
安机关之后，云南公安机关开
展边境警务合作取得的又一重

要突破。
目前，相关犯罪嫌疑人已

由内蒙古、黑龙江、浙江、安徽、
福建、河南、重庆等涉案地公安
机关押回。公安机关将彻查其
全部犯罪事实，在依法严厉打
击诈骗犯罪的同时，深挖境内
黑灰产等关联犯罪，确保全链
条打击，依法严厉惩处。经过
持续有效打击，已有2317名缅
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
人被成功抓获并移交我方，其
中幕后“金主”、组织头目和骨
干23名，网上在逃人员94名，有
力挤压了境外诈骗分子生存空
间，近期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发案呈现明显下降趋势。

反诈再添新战果

706名缅北电诈嫌犯移交我方

本报综合消息 在火车上
持刀行凶致一人死亡的嫌犯贺
振华，被鉴定患有精神疾病，法
院决定对其进行强制医疗。

10月8日，此案被害人亲属
和贺振华的代理律师，均向记
者证实了上述消息。

这起命案发生在2023年5
月4日晚。南下行驶的K435次
列车驶至湖南衡阳路段时，27
岁的乘客谷巩被捅刺数刀，经
抢救无效死亡。从衡山站带刀
上车的犯罪嫌疑人贺振华，案
发后被警方控制。

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审理查
明，贺振华实施了杀害他人的
行为，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
经法定程序鉴定为依法不负刑
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
害社会的可能，故决定对其强
制医疗。

被害人谷巩的表姐李女士
告诉记者，家属尚未决定是否
申请复议。

列车上行凶
连捅数刀致无辜乘客死亡

被害人谷巩是一名青年舞
蹈学员。今年“五四”青年节这
一天，他和母亲从株洲坐火车
回耒阳老家。他们乘坐的K435
次列车经停衡山站时，36岁的
贺振华在此上了车。

贺振华是重庆市长寿区
人，相关裁判文书显示他曾有
吸毒史，且有过精神障碍，2017
年他在汽修公司上班时曾持刀
刺伤同事。

贺振华和谷巩在K435次列
车相遇——— 两人并不认识。谷
巩被刺倒在血泊中，贺振华很
快被警方控制。

此案由广州铁路公安局衡
阳公安处侦办。据衡阳铁路运
输检察院审查查明，在案发前
的一天，2023年5月3日，贺振华
从重庆北火车站乘坐K1171次
列车前往广州北站。5月4日上
午，他在衡阳站提前下车，转乘
汽车至衡山县城。当日21时30
分许，贺振华在衡山火车站将
其从重庆带至衡山县城的一把

黑色弹簧跳刀（刃长约10.5厘
米），放置在皮带扣后面，躲过
安检进站，登乘K435次列车。

检方查明，5月4日21时50
分许，在K435次列车4至5号车
厢连接处，贺振华因精神病发
作，产生幻想、幻听，突然持弹
簧跳刀连续多次捅刺其身旁无
辜旅客谷巩的脖子、背部、胸部
等部位，导致巩谷的右肺被刺
伤，引起失血性休克合并血气
胸而死亡。

案发后，贺振华被铁路警
方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刑事拘
留，5月12日被检察机关以涉嫌
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而后来
的司法鉴定显示，贺振华作案
时，并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鉴定显示嫌犯有精神障碍
法院决定对其强制医疗

据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强
制医疗决定书》记载，案发后接
受公安询问过程中，贺振华自
述有精神病史。警方将其毛
发、血液、尿液取样送检，未检
出毒品、地西泮（安定片）等。

2023年5月10日，衡阳铁路
公安处聘请鉴定机构对贺振华
作案时的精神状态及其刑事责
任能力进行鉴定。6月7日，湘
雅二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
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贺
振华目前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在本案中实施危害行为时无刑
事责任能力。

针对上述鉴定意见，衡阳
铁路公安处曾向鉴定机构发函
请求予以说明。湘雅二医院司
法鉴定中心作出书面回复，认
为鉴定结论无误。

被害人巩谷的父母向警方
申请重新鉴定。7月25日，中山
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
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贺振华
为其他或待分类的精神病性障
碍（F29），作案期间及目前均处
于发病期，作案期间无刑事责
任能力，目前无受审能力；目前
被鉴定人贺振华仍具有高度的
危险性，再次发生伤人、自伤、
自杀等危害行为的危险程度

高，建议强制医疗。
此后，被害人母亲再次提

出鉴定申请，未被警方准予。
8月17日，衡阳铁路运输检

察院对贺振华提出强制医疗申
请。9月7日，衡阳铁路运输法
院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开庭
审理。

检察机关认为，两家司法
鉴定机构诊断贺振华患精神病
的名称不一样，系依据的诊断
标准不同，但均认为贺振华患
有精神疾病，存在幻想、幻听的
精神障碍疾病症状，社会功能
受损；在刑事责任能力方面，两
家鉴定机构均认为贺振华作案
期间无刑事责任能力。

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审理后
认为，贺振华实施了杀害他人
的行为，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
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为依法不
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
续危害社会的可能，符合强制
医疗条件；检察机关提出强制
医疗的申请，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依法有据。

2023年9月20日，经审判委
员会讨论，衡阳铁路运输法院
作出决定：对被申请人贺振华
进行强制医疗。

10月8日，被害人谷巩的表
姐李女士告诉记者，家属方面
数天前已收到法院的强制医疗
决定书，目前尚未决定是否申
请复议。

铁路系统多人被撤职、免职

10月8日晚，广铁集团通
报，已对衡山站安检不到位的
相关责任人问责处理。

通报称，日前，广铁集团依
据司法机关审查结论和相关规
定，对衡山站因履职不力造成
进站安检不到位的衡山站站长
洪某、副站长秦某、安检员旷某
等相关责任人进行了撤职、免
职等责任追究。同时，动员各
单位开展案例教育，深刻吸取
教训，全面加强安检人员培训
和管理，不断强化车站安检查
危力度，全力防止类似事件发
生，保障旅客生命和财产安全。

K435列车命案嫌犯被鉴定为精神病人

铁路系统多人被撤职、免职

本报综合消息 10月8日，
由科技部、教育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的《科技
伦理审查办法（试行）》（以下简
称《审查办法》）正式公布，《审查
办法》是覆盖各领域科技伦理审
查的综合性、通用性规定，重点
解决科技伦理审查职责不明确、
审查程序不规范、机制不健全等
问题。

以人为研究参与者的科技
活动需要科技伦理审查

据《华商报》报道，《审查办
法》明确了需要进行科技伦理审
查的活动主要范围包括：科技伦
理审查涉及以人为研究参与者
的科技活动，包括以人为测试、
调查、观察等研究活动的对象，
以及利用人类生物样本、个人信
息数据等的科技活动；涉及实验
动物的科技活动。

此外，还有不直接涉及人或
实验动物，但可能在生命健康、
生态环境、公共秩序、可持续发
展等方面带来伦理风险挑战的
科技活动；依据法律、行政法规
和国家有关规定需进行科技伦
理审查的其他科技活动。

《审查办法》要求，科技伦理
审查应坚持科学、独立、公正、透
明原则，公开审查制度和审查程
序，客观审慎评估科技活动伦理
风险，依规开展审查，并自觉接
受有关方面的监督。涉及国家
安全、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敏
感事项的，依法依规做好相关
工作。

审查主体有明确规定
违规严惩不贷

审查主体包括：高等学校、
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企业
等是本单位科技伦理审查管理
的责任主体。从事生命科学、医
学、人工智能等科技活动的单
位，研究内容涉及科技伦理敏感
领域的，应设立科技伦理（审查）
委员会。其他有科技伦理审查
需求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设
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涉
及以人为研究参与者的科技活
动，所制定的招募方案公平合
理，生物样本的收集、储存、使用
及处置合法合规，个人隐私数
据、生物特征信息等信息处理符
合个人信息保护的有关规定。

科技活动承担单位、科技人
员违规定，有以下六种情形之一
的，由有管辖权的机构依据法
律、行政法规和相关规定给予处
罚或者处理；造成财产损失或者
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六种情形包括：（1）以弄
虚作假方式获得科技伦理审查
批准，或者伪造、篡改科技伦理
审查批准文件的；（2）未按照规

定通过科技伦理审查和专家复
核擅自开展纳入清单管理的科
技活动的；（3）未按照规定获得
科技伦理审查批准擅自开展科
技活动的；（4）超出科技伦理审
查批准范围开展科技活动的；
（5）干扰、阻碍科技伦理审查工
作的；（6）其他违反《审查办法》
法规定的行为。

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委
员有以下三种情形之一的行为，
由有管辖权的机构依据法律、行
政法规和相关规定给予处罚或
者处理；造成财产损失或者其他
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三种情形分别是：（1）弄虚作
假，为科技活动承担单位获得科
技伦理审查批准提供便利的；
（2）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者玩
忽职守的；（3）其他违反《审查
办法》规定的。

跟踪审查间隔
一般不超过12个月

审查程序则包含了申请与
受理、一般程序、简易程序、专家
复核程序、应急程序。《审查办
法》提到，科技伦理（审查）委员
会应对审查批准的科技活动开
展伦理跟踪审查，必要时可作出
暂停或终止科技活动等决定，跟
踪审查间隔一般不超过1 2
个月。

明晰专家复核程序的同时，
《审查办法》还提到了应急程序，
比如，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应
制定科技伦理应急审查制度，根
据科技活动紧急程度等实行分
级管理，可设立科技伦理审查快
速通道，及时开展应急审查，应
急审查一般在72小时内完成。

7项科技活动
需要开展伦理审查复核

值得关注的是，《审查办法》
还列出了需要开展伦理审查复
核的科技活动清单，包括：

1.对人类生命健康、价值理
念、生态环境等具有重大影响的
新物种合成研究；2.将人干细胞
导入动物胚胎或胎儿并进一步
在动物子宫中孕育成个体的相
关研究；3.改变人类生殖细胞、
受精卵和着床前胚胎细胞核遗
传物质或遗传规律的基础研究；
4.侵入式脑机接口用于神经、精
神类疾病治疗的临床研究；5.对
人类主观行为、心理情绪和生命
健康等具有较强影响的人机融
合系统的研发；6.具有舆论社会
动员能力和社会意识引导能力
的算法模型、应用程序及系统的
研发；7.面向存在安全、人身健
康风险等场景的具有高度自主
能力的自动化决策系统的研发。

清单将根据工作需要动态
调整。

科技伦理审查试行办法正式公布

涉及人与动物的科技活动
应进行伦理审查


